
虚构资金用途，3年非法集资3亿多

现年 50 岁的徐某某，是合肥阔源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润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周某某
系徐某某前妻。不过，据周某某交代，在外人面前，他
们仍然保持着夫妻关系。 徐某某称，他做建筑行业已
经有30多年，之前在其他公司做项目经理，积攒了一些
财富后，1997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检方指控，2009年至2011年6月份，徐某某、周某
某二人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的情况下，以开发合肥馥
邦商务广场、融智科技园3号楼等房地产项目以及生产
经营等需要资金为由，采用虚构集资用途、虚假宣传及
承诺高额利息回报等手段，向社会上吴某某、叶某某等
不特定个人和安徽某管理公司等单位非法集资 3 亿 2
千万余元。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看到，非法集资款中，
除小部分用于投资房地产项目外，绝大部分用于归还

借款本息，导致案发时仍有9千余万元没有归还。检方
认为，徐某某、周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集资用
途，以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骗取他人9千余万元，数额特
别巨大，应当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当庭否认虚构，对指控数额持异议

庭审中，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徐某某称，对于集资
3亿多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还剩9千多万元未还的
数额持异议。同时，他表示自己没有虚构集资用途。

“自己当时因为投资的项目有六七个，所以找人借
钱，投资的项目包括馥邦商务广场等。”他供述，项目多
了资金跟不上，银行贷款难，所以就找了七八十人借
钱，大多数钱都是用于投资项目，原本以为等房子盖好
卖了，所得利润能按时还钱，但因为房产调控政策，导
致房子卖不掉。

徐某某称，加上借钱的高额利息，导致他2011年资
金链断裂。他说，为了还账，他的资产几乎全被债主瓜

分，但仍然是资不抵债，2011 年年底，他去贵州等地做
工程挣钱。后来，徐某某在机场被合肥警方抓获。

承认钱是自己借的，与前妻无关

期间，徐某某承认钱是自己借的，与前妻无关。“周
某某在公司做出纳，平时负责转账，钱都是我去借的。”

此外，周某某也供述道，她认为自己不是诈骗，对
于公诉机关指控的集资总额以及未归还的数额她表示
有异议，至于具体的数额她也记不清。

对于她与徐某某的关系，她也向法庭作了陈述。
“与徐某某七八年前离婚，现在有时候住在一起吵架了
就分开住，虽然实际上已经离婚，但在外面还称是夫
妻。”她说，她在公司不担任职位，对公司的情况也不清
楚，徐某某让她在借条上签字她就签字，让她去转账她就
转账，自己没有实质上参与借钱。

不过，对于周某某的说法，旁听席上的部分受害者
表示反对。由于案情复杂，本案未当庭宣判。

涉嫌集资诈骗9千余万元
合肥一开发商与前妻同堂共审
先后向几十人非法集资3亿多
□ 正言 记者 王玮伟

虚构资金用途、承诺高额利息回报，合肥阔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徐某某与其前妻周某某先
后向几十人非法集资3亿多元，案发时仍有9千余万元未归还。5月17日上午，因涉嫌集资诈骗罪，徐
某某与其前妻在合肥市中院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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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卖房人中途加价20万遭起诉

2016年2月，家住合肥市新站区的李某某通过中介看上了同一小区张某
需要出售的房屋。因为双方同住一个小区，彼此之间相互认识，在经过讨价
还价之后，双方最终达成85万元的成交价格。3月初，双方在中介公司签订
了房屋买卖合同，李某某向张某支付了定金 2 万元，双方约定李某某支付
40%的首付款，剩余款项由李某某通过银行按揭方式支付。

合同签订后，李某某按约凑齐了首付款，并向张某支付。因 3 月份合肥
二手房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张某要求李某某加价20万元，否则不予出售。对
于张某的加价行为，李某某表示不能接受，并要求张某按合同约定履行过户及交
房义务，双方发生争议，李某某遂诉至法院。

房价“节节高”引来“毁约潮”
合肥5家法院受理房屋买卖纠纷案同比大增243.2%，其中大多因房价上涨毁约

□ 正言 记者 王玮伟

随着合肥楼市的持续火爆，伴之而来的房产买卖纠纷案不断增长。5
月17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合肥市中院获悉，今年以来，合肥五
家基层法院受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激增至326件，同比增长243.2%，其
中因房价上涨毁约案件数量增幅最大。

市场经济，钱是绕不开的话题。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挣钱并没有错，但人不能被钱迷了双眼，不能

因为钱财，失去道义，丢了诚信，如果将钱看得太重，也许麻烦就会接踵而至……

“二手房”属于市场存量房屋，其交易
特性不同于其他市场商品交易。相对于
买受人与开发商之间的新建商品房交易，

“二手房”交易具有程序复杂、交易难度
大、风险大等特点。而且由于历史原因，
目前“二手房”房源复杂且产权归属多元
化，导致“二手房”交易时容易产生纠纷。

其次，随着房屋价格短时期内的快速
攀升，导致房屋买卖双方心理预期变化较
大。有的出卖人看到房屋的市场价格比
合同约定的价款差价较大，如果双方约定
的定金或违约金显著低于房屋差价，出卖
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选择毁约，要求买

受人增加价款或者解除合同，以寻求新的
买方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该房屋，结果造成
大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发生。

另外，房地产中介居间服务行为不
规范。当前房屋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行为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故意发
布虚假不实信息，有的故意隐瞒房屋真
实情况。有些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明知
出卖人不具有处分权或房屋存在其他权
利瑕疵，为促进交易仍然违规提供服务
等等。中介机构存在的各种不端行为，
对有关纠纷的大量出现也产生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

解析：三大原因造成“二手房”交易纠纷

自今年 3 月份以来，随着二线城市楼
市的迅速升温，合肥也进入“抢房”阶段，
多个板块出现一房难求现象。然而，随之
而来的房产买卖纠纷案也不断增长。来
自合肥市中院的统计，截至 2016 年 4 月
10 日，合肥市区五家基层人民法院受理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数激增至326件，
同比增长243.2%，其中因房价上涨毁约案
件数增幅最大，房价上涨导致毁约案件，已
经成为当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
类型。房价上涨幅度较大的滨湖新区所在
的包河区法院、政务区所在的蜀山区法院，
案件增幅相较其他法院更为明显。

记者了解到，“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案情各有不同，诉讼请求多种多样，
买受人坚决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案件占
比较大，其次是买受人同意解除合同，但
要求出卖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买受人
诉求解除合同，同时要求卖房人双倍返
还定金，并按照同地段同类型房屋市场
价格赔偿损失等。

从案件实际审理情况看，房屋买受人
诉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案件，绝大多数仅签
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有的仅支付了部分定
金，但还没有进入支付首付款、办理按揭
等实质性履行阶段。

数据：房屋买卖纠纷案同比增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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